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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及副行長辭任

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於2020年1月9日接獲本行執
行董事兼副行長兼財務總監梁建法先生（「梁先生」）的辭呈。梁先生因工作調整原
因，辭任本行執行董事、董事會下設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、風險管理委員會及消
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委員、本行副行長及本行財務總監之職位。根據中華人民共
和國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及本行公司章程，梁先生的辭任自2020年1月9日
起生效。

梁先生確認彼與本行及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，且沒有任何其他與其辭任之事
宜須知會本行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。

董事會謹此對梁先生在任期間對本行作出的貢獻及支持，致以衷心謝意。

承董事會命
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宗唐

中國天津
2020年1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宗唐先生、孫利國先生及張富榮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孫靜宇女士、布樂達先生、趙煒先生、肖京喜先生及李峻女士；
獨立非執行董事封和平先生、羅義坤先生、靳慶軍先生、華耀綱先生及何佳先生。

* 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認可機構，不受限於香港金
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